
【裁判字號】�最高法院113年台上字第1336

號刑事判決

【裁判案由】加重詐欺等罪

【裁判日期】民國113年08月28日

【裁判要旨】

第一審就應行合議制之通常審判程序案

件，違法改行簡式審判程序所為之判決，固

有法院組織不合法及訴訟程序違法之違背法

令情事。惟行簡式審判程序，除不適用傳聞

法則，並放寬證據調查之程序，不受通常審

判程序相關規定之限制，且不行合議審判

外，其他應遵循之控訴原則、當事人對等、

公開審理、言詞審理及審級制度，與通常審

判程序則無二致。該案上訴至訴訟構造採覆

審制之第二審時，被告仍得爭執證據能力，

及請求調查或傳喚暨詰問證人、鑑定人，亦

可提出新事實或新證據，第二審法院並應依

調查所得，認定事實、適用法律而為判決。

是以，第一審上開訴訟程序之違法，就被告

在第二審爭執證據能力、行使對質詰問權等

權益之行使並無實質之影響，亦無損被告之

審級救濟利益。再參以刑事訴訟法上開規

定，與第二審非採覆審制之國民法官法第92

條第2項，就國民參與審判之第一審判決有法

院之組織不合法，或諭知管轄錯誤、免訴、

不受理係不當之情形而撤銷者，明定應以判

決將該案件發回第一審法院，截然有別，自

難謂刑事訴訟法就第二審法院認第一審判決

有法院組織不合法之違法情形，未規定應發

回第一審係立法疏漏，而有類推該法第369條

第1項但書規定發回第一審法院之可言。

【評釋】

一、�按：「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

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

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犯第

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二、三人以上

共同犯之。」，刑法第339條第1項、第

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

二、�次按：「除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

刑、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者外，於前

條第一項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被訴事

實為有罪之陳述時，審判長得告知被告

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代

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

進行簡式審判程序。」、「除簡式審判

程序、簡易程序及下列各罪之案件外，

第一審應行合議審判：七、刑法第

三百三十九條、第三百三十九條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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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四十一條之詐欺罪及與之有裁判

上一罪關係之違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

條、第十五條之洗錢罪。」，刑事訴訟

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84條之1第1項

分別定有明文。

三、�末按：「「第二審法院認為上訴有理

由，或上訴雖無理由，而原判不當或違

法者，應將原審判決經上訴之部分撤

銷，就該案件自為判決。但因原審判決

諭知管轄錯誤、免訴、不受理係不當而

撤銷之者，得以判決將該案件發回原審

法院。」，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定

有明文。

四、�本案事實略為：本案被告基於詐領保險

費之犯意，招攬諸多同案被告分派任

務，先指示一群被告佯裝病患者向保險

公司投保並告知如何與診治醫師應答，

以達住院之目的，亦指示兩位同案被告

擔任司機，接送佯裝病患者住院、請領

保險金，如遇有若遇被害保險公司不願

理賠衍生後續處理則由被告負責交涉處

理。本案由其中一位同案被告向警方自

首後，犯行暴露後經檢察官偵辦起訴，

認定被告涉犯刑法加重詐欺既遂、未遂

罪以及違反組織犯罪條例之發起犯罪組

織罪。依當時刑事訴訟法第284條之1規

定【按：當時有效之條文為：「除簡式

審判程序、簡易程序及第三百七十六條

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所列之罪之案件

外，第一審應行合議審判。」】以及被

告於第一審法院準備程序中未自白犯

罪，不符合刑事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所

定得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之情形。綜上，

第一審法院應依通常程序，行合議審判

之。然第一審法院合議庭卻於民國111年

3月17日原審法官在未經合議庭裁定改由

受命法官以簡式審判程序判決處刑，即

由受命法官一人逕依簡式審判處刑並對

被告論處罪刑，此顯有法院組織不合法

之違背法令情形。

五、�承上，本案檢察官以及被告均對第一審

判決提起上訴，上訴理由中均指出上開

法院組織不合法之違背法令情形，第二

審法院於判決理由中亦敘明原審所進行

之程序有違誤之處，並指出第一審判決

關於刑法沒收部分存有判決主文與理由

矛盾之情事，而就原判決關於被告之部

分，予以撤銷改判。被告對第二審法院

提起上訴，上訴理由中主張因第一審判

決程序有法院組織不合法及訴訟程序違

法之違背法令情事，第二審法院應類推

適用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但書發回

一審法院，而不得自為判決。是以，本

案之爭點為：第一審判決如有法院組織

不合法之違法情形，第二審法院是否應

將該案發回一審，亦或得自行撤銷原判

決後自為判決？

六、�查，本案中被告提起上訴之理由，係引

用國民法官法第92條第2項第2款之判決

有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1款法院之組織

不合法者，應以判決發回原審法院，以

此主張刑事訴訟法就第二審法院認第一

審判決有法院組織不合法之違法情形，

未規定應發回第一審係立法疏漏，而有

類推該法第369條第1項但書規定發回第

一審法院。對此部分，最高法院以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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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制度之二審，除了協商程序及

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外，是採取覆審

制，並非第一審之續行，亦非僅依第一

審之訴訟資料審查來判斷原審判決是否

妥適，而是全面重複審理。也就是說，

第二審法院應就第一審判決經上訴部分

為完全重複之審理，關於事實認定、法

律適用、刑罰量定，均與第一審法院有

相同之職權，在審理結果，認有違法或

不當，應予撤銷時，除有不利益變更禁

止原則例外規定適用之案件，應以第一

審判決之刑為其量刑之上限外，不受第

一審判決見解之拘束。

七、�次查，又因覆審制性質是事實審兼法律

審，第二審法院原則上應自為判決。刑

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第二審法院

認為上訴有理由，或上訴雖無理由，而

原判不當或違法者，應將原審判決經上

訴之部分撤銷，就該案件自為判決。但

因原審判決諭知管轄錯誤、免訴、不受

理係不當而撤銷之者，得以判決將該案

件發回原審法院。」此一條文規定，就

是因應我國第二審所採訴訟構造而為之

規定，且明白指出第二審認第一審判決

不當或違法，應將第一審經上訴之部分

撤銷時，僅限於但書所示情形，得發回

第一審法院，其餘均應自為判決。

八、�再查，最高法院又以本案第一審法院雖

確有法院組織不合法，違背法令之情

況，然被告對於被訴之犯罪事實皆已坦

承不諱，本案案情已極明確，為合理有

效分配司法資源，縱然第一審有上述未

合議裁定改行簡式審判程序之疏漏及違

法，但第二審判決既已撤銷第一審違法

之判決，並自為判決，於法即無不合。

最終認定被告以上開理由指摘第二審判

決違法，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駁回被告此部分之上訴。

九、�本案所涉及之爭議，是較為少見的法院

在訴訟程序發生瑕疵之情況，如遇有承

辦案件有類似情況時，可資參考。另此

判決中將被告對被訴事實均已坦承作為

論理依據，則倘若日後有與此案相同之

違反法院組織、違背法令之情況，被告

於第二審法院審理中採無罪答辯、或對

部分犯罪事實有所爭執，是否可做不同

之解釋，似有討論跟主張之空間。

＊＊＊＊＊＊＊＊＊＊＊＊＊＊＊＊＊

【裁判字號】�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821

號刑事裁定

【裁判案由】妨害自由聲明異議

【裁判日期】民國113年06月06日

【裁判要旨】

是否准許受刑人易科罰金，攸關憲法人身

自由權利之保障，檢察官對於其否准受刑人

易科罰金之決定形成過程，依法應遵循憲法

上之正當法律程序。然如何實現該正當法律

程序，刑事訴訟法僅於第458條、第469條第

1項分別明定刑事指揮執行應遵守書面原則以

及傳喚原則，並未規定執行檢察官於傳喚後

應親自經由訊問之方式聽取受刑人之意見。

考諸檢察官在否准受刑人易科罰金、易服社

會勞動之裁量前聽取受刑人意見之目的既在

避免突襲，並使刑罰之行使手段與刑罰之目

全 國 律 師

2月號／106



的相當，則倘執行檢察官以書面形式使受刑

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實質上同樣足以達成

使受刑人獲知資訊以避免突襲、表達其不同

意見以進行防禦，以及促使檢察官注意到其

表達之意見等目的，即難以檢察官於裁量前

未經其親自訊問即指其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評釋】

一、�按：「執行裁判由為裁判法院對應之檢

察署檢察官指揮之。」、「受刑人或其

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檢察官執行之指

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

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57條第1項本

文、第484條分別定有明文。

二、�次按：「所謂『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不

當』，系指就執行之指揮違法及執行方

法不當等情形而言；所謂『諭知該裁判

之法院』，係指諭知科刑判決，即具體

宣示主刑、從刑之法院而言。」，最高

法院102年度台抗字第1041號、110年度

台抗字第1399號刑事裁定意旨參照。

三、�再按：「犯最重本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六月以下有期徒

刑或拘役之宣告者，得以新臺幣一千

元、二千元或三千元折算一日，易科罰

金。但易科罰金，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

維持法秩序者，不在此限。依前項規定

得易科罰金而未聲請易科罰金者，得以

提供社會勞動六小時折算一日，易服社

會勞動。受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

宣告，不符第一項易科罰金之規定者，

得依前項折算規定，易服社會勞動。前

二項之規定，因身心健康之關係，執行

顯有困難者，或易服社會勞動，難收矯

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不適用

之。」，刑法第41條第1項至第4項分別

定有明文。

四、�查，本案案例事實略為：抗告人因妨害

自由等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08

年度訴字第1037號、110年度訴字第8號

刑事判決判處罪刑，檢察官、被告（即受

刑人）均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以

111年度上訴字第3319號刑事判決撤銷原

第一審判決，改判處有期徒刑6月，併諭

知以1千元折算1日為其易科罰金之折算

標準而確定。案件嗣後移由臺灣桃園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執行，並於執行傳票命

令之備註欄記載：「台端多次涉及暴力

討債，如果易科罰金難收矯正之效，經

檢察官審核擬不得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

勞動，僅得入監執行，檢附刑事陳述意

見書1份，請填寫後攜帶到庭」等語。抗

告人到案後提出刑事執行案件陳述意見

書陳述意見，然到案當時僅由書記官製

作到案執行筆錄，檢察官旋即為不准抗

告人易科罰金之結果，而未對抗告人詳

述否准易科罰金之裁量具體事由，抗告

人認為執行檢察官並未給予抗告人陳述

意見之機會，此乃悖於正當法律程序而

有明顯瑕疵，遂據此理由提起聲明異

議，聲明異議遭法院駁回後，再向最高

法院提起抗告。故本案法律爭點略為：

執行檢察官於審酌是否給予受刑人易

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之裁量時，所應

依循之正當法律程序為何？法院是否得

介入審查？

五、�查，最高法院認為我國刑法第41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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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第4項已將易刑處分之裁量權項授權予

檢察官於指揮執行，依據實際情況作出

准否之判斷。法院僅就檢察官有逾越法

律授權、專斷等濫用權力之情事予以審

查。又是否准許受刑人易科罰金，攸關憲

法人身自由權利之保障，檢察官對於其

否准受刑人易科罰金之決定形成過程，

依法應遵循憲法上之正當法律程序。

六、�承上，關於檢察官應如何實現該正當法

律程序，刑事訴訟法僅於第458條、第

469條第1項分別明定刑事指揮執行應遵

守書面原則以及傳喚原則，並未規定執

行檢察官於傳喚後應親自經由訊問之方

式聽取受刑人之意見。考諸檢察官在否

准受刑人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之裁

量前聽取受刑人意見之目的既在避免突

襲，並使刑罰之行使手段與刑罰之目的

相當，則倘執行檢察官以書面形式使受

刑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實質上同樣足

以達成使受刑人獲知資訊以避免突襲、

表達其不同意見以進行防禦，以及促使

檢察官注意到其表達之意見等目的，即

難以檢察官於裁量前未經其親自訊問即

指其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因此本案執行

檢察官於執行刑罰前在傳票之備註欄上

標註說明「抗告人有多次暴力討債之前

科，擬不准許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

動」等詞，已經使抗告人獲知檢察官或

有可能將以其前科素行為由，不准許其

易刑執行之資訊，另執行檢察官於送達

傳票時一併送達空白之刑事意見書讓抗

告人填寫以利到案時供檢察官參考，實

質上亦已給予抗告人表達意見之機會，

並以此種方式促使檢察官注意到其書面

陳述之意見，又依卷內資料執行檢察官

裁示不准抗告人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

動，係依憑抗告人之前科紀錄中有多次

暴力討債而經論處擄人勒贖、妨害自由

或恐嚇、強制等罪刑，並非恣意而為，

難指其有裁量怠惰情事。且原裁定已綜

合抗告人涉及暴力行為之時間、手段以

及曾經因擄人勒贖案件執行有期徒刑，

以及抗告人於103年7月17日假釋期滿未

經撤銷，尚未滿3年即再犯本件妨害自由

等情，認定檢察官否准抗告人易刑執

行，並未違反比例原則，並就其辯稱討

債時未實質造成被害人受傷之結果、家

庭狀況等節，如何難認執行檢察官否准

易刑執行之執行指揮有何不當之理由，

最終駁回抗告人之抗告。

七、�本案於承辦案件遇有多項類似前科之當

事人，如獲法院得易科罰金之判決時，

應特別向當事人說明仍有可能遭執行檢

察官否准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而須

入監服刑之風險，並於當事人接獲執行

命令時如有備註載明不准易科罰金之狀

況時，應謹慎因應，具體敘明當事人目

前之職業、生活狀況、家庭狀況、短期

自由刑之流弊等，用以說服執行檢察官

改變原先預計將作出之裁量判斷。另

外，在檢察官之否准易科罰金之情況

下，刑事訴訟法規定得提起聲明異議，

該管轄法院為「諭知該裁判之法院」，

在第二審法院將第一審法院判決廢棄時

（如本案之狀況）則應向第二審法院提

起，此部分亦應多加留意。

全 國 律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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